國立高雄大學法學院法律服務社設置要點
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元月十六日法學院九十一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二次院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九十二年三月四日第三十四次行政會議通過

第一條 （法源）

本設置辦法依據國立高雄大學組織規程第十六條訂定之。

第二條 （本社宗旨）

為提供大高雄地區民眾法律服務，推廣法律知識，以提昇南台灣社會之法治水準，並為建立學生實踐正義、服務社會之精神，增進學生融合理論與實務之應用能力，以達學以致用之目的，國立高雄大學法學院（以下簡稱本院）配合並實踐國立高雄大學（以下簡稱本校）之建校理念，特設置「國立高雄大學法學院法律服務社」（以下簡稱本社）。

第三條 （服務內容及方法）

本社之法律服務以解答民眾所詢問之法律問題及提供法律建議為主，並適時舉辦社區及學校法律知識宣導活動。訴訟（非訟）書狀之撰寫及出庭辯論等具體訴訟（非訟）事項，不在本社服務範圍之內。

前項所定之法律服務完全採義務服務，不收取任何費用。

本社之法律服務以面談為原則，必要時得經社長或指導委員會委員同意後以書面為之。

本社之法律服務得配合本校社區總體文教基金會、創新育成中心等相關單位之活動及業務進行之。

第四條 （社長）

本社設社長一人，主持社務，由本院院長就本院教師中提名，送請院務會議同意後聘任之。

社長得於休假或請假時間，委請常設指導老師代理主持社務。

社長之任期為二年，於期滿前由院長重新提名，送請院務會議同意後聘任之。

第五條 （指導委員會及常設指導老師）

本社設指導委員會，負責法律服務之指導、法律意見之諮詢及經費之籌募等事宜。指導委員會之委員由本院院長就系內教師、高雄地區之法官、檢察官、律師及其他法律專業人員中遴選聘任之。

本院院長得指定指導委員會中之委員數人為本社常設指導老師，指導社員進行實際之法律服務工作。常設指導老師之任期及改任，由院長視實際情形決定之。

指導委員會由本院院長視必要情形召集之。召集時並得請本校社區總體文教基金會、創新育成中心等相關單位之人員列席。
第六條 （社員）

本社之實際法律服務工作，由具有社員資格之學生擔任之。

社員資格如左：

一 實習社員：本院各學系大學部二年級以上學生，學業平均成績在七十五分以上，品行優良、熱心服務者，得申請參加本社為實習社員。

二 正式社員：有左列資格之一者，得申請參加本社為正式社員：

       （一）本院研究所及在職碩士班研究生。

       （二） 本院各學系大學部三年級以上學生及在職專班學生修畢法律專業科目三十學分以上，學業平均成績在七十五分以上，品行優良、熱心服務者，經本院教師或指導委員會委員推薦，由社長核定者。

       （三）曾為本社一年以上之實習社員，學業平均成績在七十五分以上，品行優良、熱心服務，經正式社員二人之推薦，由社長核定者。

三 社員若有違反本社之服務細則或其他應行注意事項情節重大者，由總幹事報請社長開除其社員資格。違反相關之出缺席規定者亦同。

第七條 （總幹事）

本社設總幹事一人，於每學年第二學期終結前，由全體正式社員互選之。

總幹事應受社長之指揮，協助推展社務，並統籌事務性工作，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

    總幹事就正式社員中，遴選秘書、文書、事務、總務、公關及其他必要之幹事，報請社長同意後聘任之。

總幹事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應由社長就幹事中指定一人代理之。

本社第一任之總幹事及幹事，由社長指派之。

第八條 （社員大會）

    本社每學年至少應召開社員大會一次，由社長召集之，選舉總幹事並進行社務檢討。

第九條 （法律服務實習課程）

本社之大學部正式社員，參與本社之活動符合相關之要求，並經成績考核通過者，得授與其法律服務實習課程之學分。

法律服務實習課程由社長或常設指導老師於每學年度開設之。

第十條 （其他規定之頒行） 

本社之服務細則及其他應行注意事項由社長另訂，報請院長核定後施行之。

第十一條 （通過及施行）

本設置辦法經本院院務會議通過，報請本校行政會議通過，經校長核定後施行之，其修正時亦同。
